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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中物资材料的供应模式主要分为承包商自主采

购和业主方采购（通常称“甲供材料”模式）两种。当前，由于国

内建筑市场环境尚欠规范，业主对承包商的采购信用缺乏信

心，因而越来越多的业主为了保证建设工程物资材料的质量，

对建设工程中使用的主要材料偏好于采用甲供材料模式，甚

至有回归到“包清工”的趋势。对业主而言，甲供材料模式虽然

具有保证质量的优势，但是它同时也会带来削弱承包竞争力、

加大结算成本等负面影响。由于甲供材料不是由承包商自主

采购的，因而其单价显然不能通过承包商竞价获得。因为一般

业主会在招标文件中指定单价，要求投标人按业主指定的单

价计算甲供材料费用并计入报价中，且招标文件一般规定投

标文件未按指定单价报价的投标按废标处理。

甲供材料既然含在报价中，工程结算时就涉及甲供材料

费用如何抵扣的问题。甲供材料抵扣一般原则是“甲供材料费

用怎么进就怎么出”，而“甲供材料费用=抵扣单价伊结算消耗

量”，如何合理地确定抵扣单价和结算消耗量这两个变量是甲

供材料结算的关键，工程结算审计中经常发现在对这两个变量

的合理确定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拟对此进行剖析。

一、甲供材料结算抵扣单价的确定

招标文件中一般列出甲供材料指定单价（暂估价）一览

表，投标人必须以指定单价进入综合单价。投标人报价时需要

注意的是，报价时要明确招标文件中指定单价的内涵到底是

“落地价”还是“预算价”，因为指定单价内涵对应的内容只要

求投标人无须自主报价，并没有说明具体的价格。

1. 指定单价是“落地价”的内涵。它包括采购、包装、运

输、装卸及堆放等到达施工现场指定落地或堆放地点之前的

全部费用，但不包括落地之后发生的仓储、保管及库损等费

用。落地之后发生的仓储、保管、库损等其他费用均应在投标

报价中考虑进去。在指定单价是“落地价”的情况下，结算时抵

扣单价应是业主在招标文件中的指定单价原价。如某合同规

定：甲供材料、设备的搬运费、现场保管费由承包人在投标报

价中考虑，计入其他项目清单中的总承包服务费项目中。甲供

材料、设备的工程款结算抵扣按本合同附件“甲供材料、设备

一览表”中的指定单价原价扣回。

2. 指定单价是“预算价”的内涵。它包括采购、包装、运

输、装卸、堆放、仓储、保管及库损等现场出库前的全部费用。

落地之后发生的仓储、保管及库损等费用包含在指定单价之

内，乙方一般不需把这块费用再另行考虑到报价中。实践

中，甲供材料到现场的装卸、现场仓储保管等工作一般都是

由承包商来承担的，因此在结算抵扣时就不能以指定单价原

价扣回，而是要考虑保留现场装卸、保管费用给承包商。如某

合同规定：承包人退还甲供材料设备价款时，按招标文件中给

定的材料设备价格除以 1.01 后退给发包人（其中 1%的费用

作为施工单位现场装卸、保管费用留给承包人）。

综上所述，指定单价与抵扣单价在某些情形下并不是完

全一致的，因此，在甲供材料结算审计时不能简单地认定业主

方都是以指定单价进行结算抵扣的。当然，这也要求业主方在

招标文件或合同中应对指定单价的内涵进行界定，并明确甲

供材料抵扣单价的确定办法。

二、关于甲供材料结算消耗量的审计分析

1. 甲供材料结算消耗量的确定标准。当前工程实践中确

定甲供材料结算消耗量通常有两种做法：即以“定额消耗量”

作为“结算消耗量”，或者是以“投标消耗量”为基础来确定“结

算消耗量”。前一种做法是按照施工图纸套用政府定额来计算

确定结算消耗量，这种做法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既然甲供材

料的结算消耗量是“按实计取”，也就是结算消耗量与投标消

耗量不挂钩，那么承包商在报价时为什么不把甲供材料的投

标消耗量报得少一点以便低价中标呢？

实践中这种不合理的做法还经常可见，如某合同规定：甲

方供应材料、设备数量按伊伊省建设厅颁发的定额来计算，承

包人的实际施工消耗水平与定额水平的差异由承包人在报价

中考虑，并已包括在合同价款中。设计变更涉及发包人供应材

料设备的，也按照同样方法确定。显然这种做法消解了甲供材

料消耗量的招标竞争效果，投标人无需对甲供材料的消耗量

展开真实的竞争。出于这个原因，建设工程实践中使用得更普

遍的是后一种做法，即以“投标消耗量”为基础来确定“结算消

耗量”。但从博弈的角度来看，既然“投标消耗量”在结算时具

有约束力，那么投标人在报出“投标消耗量”时会不会进行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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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选择呢？下面，我们再作进一步分析。

由于招标文件中甲供材料的指定单价与结算时点的甲供

材料市场价格一般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因此投标人在投标时

就会根据其所预期的甲供材料招标指定单价与结算市场单价

孰高孰低来选择策略。若结算市场单价跃招标指定单价，则投

标人会选择适当高报“投标消耗量”；若结算市场单价约招标

指定单价，则投标人会选择适当低报“投标消耗量”。这两种情

况下，投标人的策略可用图 1表示：

投标人为什么会做出上述策略选择呢？下面通过一个简

单的案例加以说明。

例：某工程甲供材料钢筋的招标文件指定价格为 5 000

元/吨，假设该工程未发生变更（这一假设是为了分析方便，但

并不影响分析的结论）。若投标人 A不使用策略的话,其“真实

报价”P=P0+Q0伊5 000（Q0为“真实投标量”，P0为除甲供材料

钢筋外部分的报价）结算时甲供材料钢筋部分按投标费用扣

除，投标人 A所得价款为 P0；若投标人 A预期甲供材料钢筋

结算市场单价为 6 000元/吨，则 A考虑甲供材料钢筋投标消

耗量比不使用策略时的真实投标量高报 1吨，即 Q0+1，则甲

供材料钢筋费用为：（Q0+1）伊5 000。当然 A为了保持投标总

价平衡，除甲供材料钢筋外部分的报价将会减少 5 000元，其

“策略报价”P忆=（P0-5 000）+（Q0+1）伊5 000=P0+Q0伊5 000，

结算时甲供材料钢筋部分按投标费用扣除，投标人 A名义上

所得价款仍为 P0，但由于投标消耗量（Q0+1）乃结算消耗量，

A真实投标消耗量为 Q0，等同于结余 1吨甲供材料钢筋归己

所有，故投标人 A实际所得价款为：（P0-5 000）+1伊6 000=P0+

1 000跃P0；同理，若投标人 A预期甲供材料钢筋结算市场单价

为 4 000元/吨，则 A考虑甲供材料钢筋投标消耗量少报 1吨，

其最终实际所得价款仍为 P0+1 000跃P0。

上述分析可用图 2表示：

从建设工程招标的实践来看，很多地方造价管理文件规

定“招标人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甲供材料的名称、规格、价格，

价格按当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材料信息价确定”。可以

看出，信息价的确定是在招标时点，尤其在当前材料价格长期

处于稳定上涨的态势下，投标人有理由预期甲供材料结算市

场单价一般会高于招标指定单价，投标人适当地高报甲供材

料投标消耗量是其优势策略。

综上分析，以“定额消耗量”作为“结算消耗量”，无法发挥

投标竞争的作用；以“投标消耗量”为基础来确定“结算消耗

量”，难以获得投标人的真实消耗量，投标人通过策略选择可

以获得超额收益，对业主来说所能做的只是加大对投标消耗

量的评审，防范投标人使用策略“过度”，但若要完全限制投标

人的策略选择几无可能，除非放弃甲供材料采购模式。从交易

费用经济学来看，这也可理解为业主为保证材料质量使用甲

供材料采购模式所支付的额外交易成本。

2. 甲供材料结算消耗量与实际消耗量（即领料量）的关

系比较。甲供材料结算消耗量可以理解为业主“应该”提供给

承包商的甲供材料数量，而实际消耗量则是业主“实际”提供

给承包商的甲供材料数量。若结算消耗量小于实际消耗量，则

承包商产生了浪费，一般称为业主“超供”；若结算消耗量大于

实际消耗量，则承包商获得了节约，一般称为业主“欠供”。

针对“超供”部分，业主就超供甲供材料所花的合理费用

都应由承包商负担，包括采购市场价、运杂费及采购费等，同

时超供甲供材料的现场保管费也由承包商自己承担，业主不

予补偿。“超供”可以理解为由于承包商在施工过程中管理不

善造成的，属于承包商的合同风险。而对“欠供”部分，理论上

业主应把节余部分的材料设备提供到施工现场给承包商，实

质上就是业主因“欠供”省下了“到现场价”（包括采购市场价、

采购费及运杂费等），这个费用节省应归属于承包商。

上述关于“超供”、“欠供”问题的处理，其实质就是结算消

耗量包干。这里，对“欠供”尤其要多加注意，虽然节余的消耗

量归承包商所有，这是一种包干激励，但要防止激励“过度”

———承包商想尽一切办法要“节约”，要想想这里面是否有问

题，分析节约量过大是不是正常的、合法的。在建设工程结算

审计实践中有时发现工程实际消耗量明显低于按图纸计算的

净用量，显然这种工程承包商有偷工减料的嫌疑。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甲供材料采购模式使用得比较普遍，其确

实具有保证建设工程材料质量的优势，但甲供材料过多既增

加了工程结算的工作量，也会降低招标竞争的范围和有效性。

同时，甲供材料质量也有可能导致工程质量管理上发生不必

要的纠纷。总之，随着建筑市场环境的逐步规范和材料质量监

控制度的逐步完善，业主应逐步减少甲供材料采购模式的使

用，将其纳入到整体招标范围直接由市场竞争确定价格，这也

符合工程采购集成化（即总承包模式）这一国际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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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甲供材料投标消耗量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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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甲供材料投标消耗量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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